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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新风光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风光”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对公

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核查情

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3年预计金额 2023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商

品及接

受服务

等

山东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5,000 2,040.65 采购需求变化

小计 5,000 2,040.65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3年预计金额 2023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产

品及提

供服务

等

山东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60,000 11,945.00 销售业务变化

小计 60,000 11,945.00

合计 65,000 13,985.65

（二）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4年初至

2024年3月31
日与关联人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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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采购

商品

及接

受服

务等

山东能

源集团

有限公

司

5,000 3.5 211.63 2,040.65 1.43 采购需求

变化

小计 5,000 3.5 211.63 2,040.65 1.43

销 售

产 品

及 提

供 服

务等

山东能

源集团

有限公

司

50,000 29.4 1,475.28 11,945.00 7.02 销售业务

变化

小计 50,000 29.4 1,475.28 11,945.00 7.02

合计 55,000 32.9 1,686.91 13,985.65 8.45

注 1：上表中占同类业务比例=该关联交易发生额/2023年度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注 2：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指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8号

法定代表人 李伟

注册资本 3,0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6年3月12日

经营范围

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开展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煤电、煤化

工、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贸易、油气、工程和技

术研究及管理咨询、高科技、金融等行业领域的投资、管理；规划、

组织、协调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投资咨

询；期刊出版，有线广播及电视的安装、开通、维护和器材销售；许

可证批准范围内的增值电信业务；对外承包工程资质证书批准范围内

的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及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热电、供

热及发电余热综合利用；公路运输；木材加工；水、暖管道安装、维

修；餐饮、旅馆；水的开采及销售；黄金、贵金属、有色金属的地质

探矿、开采、选冶、加工、销售及技术服务。广告业务；机电产品、

服装、纺织及橡胶制品的销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园林绿

化；房屋、土地、设备的租赁；煤炭、煤化工及煤电铝技术开发服

务；建筑材料、硫酸铵（白色结晶粉末）生产、销售；矿用设备、机

电设备、成套设备及零配件的制造、安装、维修、销售；装饰装修；

电器设备安装、维修、销售；通用零部件、机械配件、加工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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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及中水的销售；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日用百货、工艺

品、金属材料、燃气设备销售；铁路货物（区内自备）运输。（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38.25%的股权，系公司直接控股股东，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 100.00%的股权，系公司的

间接控股股东。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和支

付能力。公司已就上述交易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预计的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

等，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将与相应的交易方签订书面协议，交

易价格皆按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对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范围内，按照实际需要与关

联方签订具体的交易协议。已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将如约继续执行，因价

格调整或新增的关联交易合同授权公司管理层重新签署。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性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

所需，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

进行的，符合商业惯例，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选择的合作关联方均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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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

续开展。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关联方存在长期、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发

展的情况下，在一定时间内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此外，公司

产供销系统完整、独立，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履行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认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明确

的独立意见：公司预计的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均是为了满足日常生产经

营的需要，属于正常商业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且充分利用关联方拥

有的资源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有利于交易双方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2024

年度预计金额是公司根据之前年度交易情况合理得出，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因此同意此项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

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并通过了该议案。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程序。

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上述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按市场化原则协商定价，未发现损

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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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新风光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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